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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新药械政策进一步落地，持续看好创新药行情  

 
➢ 行业事件：北京、广州等城市相继出台创新药全链条支持政策。 

2024年 4月 7日晚，北京市医疗保障局出台关于对《北京市医疗保障局等

9 部门北京市支持创新医药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（2024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公

开征求意见的公告；广州开发区管理委员会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政府联合

发布《广州开发区（黄埔区）促进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办法》。预计未

来会有更多区域持续跟进创新药全链条政策并推动落地。 

 

➢ 创新药研发、审批及支付方式等多维度赋能 

北京针对研发、审评及支付端全链条进行鼓励。1）提升创新药临床研究质

量和效率；2）优化创新药审评审批机制；3）加快创新药配备使用；4）提

高创新药多元支付能力；5）医疗健康数据赋能创新；6）强化创新医药企

业投融资支持。广州针对创新药企、CXO产业链及临床试验中心等进行重磅

资金支持。1）重视高质量研发项目；2）提升临床试验能力，支持开展临床

试验；3）支持成果转化及海外市场拓展；4）推动产品落地加速创新应用。 

 

➢ 创新医疗器械审批、临床应用及支付端迎来利好 

征求意见稿助力加快创新医疗器械审评审批，鼓励临床应用和多元支付体

系探索。北京 2024 年新增 10 个创新医疗器械获批上市。创新医疗器械关

注基因测序、心血管介入（神经介入、结构心、电生理等）、手术机器人、

大影像设备等领域。 

 

➢ 投资建议：关注创新药械产业链利好标的 

创新药：恒瑞医药、信达生物、康方生物、贝达药业、金斯瑞生物科技、三

生国健等；创新器械：迈瑞医疗、联影医疗、华大智造、惠泰医疗、微创机

器人等；创新产业链：药明合联等。   
风险提示：政策落地不及预期；市场竞争加剧；终端销售不及预期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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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创新药械政策进一步落地，持续看好创新药行情 

2024 年 4 月 7 日，北京市医疗保障局、广州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联合广州市黄埔

区人民政府相继发布创新药全产业链支持政策。北京市医疗保障局出台关于对《北京

市医疗保障局等 9部门北京市支持创新医药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（2024）（征求意见

稿）》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；广州开发区管理委员会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政府联合发

布《广州开发区（黄埔区）促进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办法》。此前江苏省和珠海

市等地也已发布医药创新激励政策，预计未来会有更多区域持续跟进。 

 

1.1 北京：针对创新药研发、审评及支付端全链条进行鼓励 

（一）提升创新药临床研究质量和效率：1）实现立项审查、伦理审查、合同审

查同步开展，支持重点企业全球同步开展临床试验；2）以临床需求为导向，组建临

床研究联合体，提升研究质效；3）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建设研究型医院；4）扩大医学

伦理审查结果互认范围，建立互认监测机制，持续提升互认效果。 

（二）优化创新药审评审批机制：1）审评时限创新试点，包括药品补充申请（200

天降至 60天）、药物临床试验审批（60天降至 30天）；2）重点项目注册申报、许可

办理上采取“一品一策”；3）创新医疗器械审评服务前置，2024年新增 10个创新医

疗器械获批上市；4）建立临床急需进口药械审批绿色通道。 

（三）加快创新药配备使用： 

1）创新技术项目优先启动统一定价论证程序，同步研究纳入医保支付，优化药

品阳光采购挂网流程，完善创新医疗药械绿色通道机制，实现快速挂网； 

2）取消医疗机构药品数量限制，国谈药目录公布后一个月内召开药事会，且全

年药事会不少于 4次； 

3）对医疗机构开展绩效考核和总额预算管理（BJ-GBI）质量评价时，剔除国谈

药、创新诊疗项目对人均药品费用、人均医疗费用等相关指标的影响。 

4）完善“双通道”采购模式确保国谈药供应。将治疗费用较高的国谈药品纳入

按固定比例支付，减轻参保人员费用负担。 

5）对符合条件的新药新技术费用，不计入 DRG病组支付标准，单独支付。 

（四）拓展创新医药支付渠道：1）将更多创新药谈判纳入国家医保目录；2）开

发覆盖创新药械的针对性商保产品；3）鼓励企业建立补充医疗保险，并优先购买覆

盖创新药械的普惠性商业补充医疗保险产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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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医疗健康数据赋能创新：完善医疗健康数据清洗、标注技术规范，培育第

三方专业化平台和经纪商等，扩大住院和门诊电子病历共享应用范围，强化电子病历

数据质控管理，探索医疗健康数据与商业健康保险的信息共享机制，推进数据在产品

开发、理赔中的应用，实现科学精准定价、高效便捷理赔。 

（六）强化创新医药企业投融资支持：引导金融体系为创新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

资方式，解决资金来源问题。同时加强对医药企业资本市场“全链条”服务， 2024

年重点做好 10家企业上市储备和服务。 

 

1.2 广州：针对创新药企、CXO 产业链及临床试验中心等进行资金支持 

（一）研发端：重视高质量研发，加速科技创新突破：1）全球顶尖项目最高支

持额度 50 亿元，支持期限最长 5 年，涉及财政资金支持部分按 1:1 比例予以分担；

2）国家级平台成果转化和产业化，最高支持总投资额 30%，单项目最高支持 1亿元；

3）针对创新药、改良型新药和生物类似药，分阶段最高按实际投入临床研发费用的

40%给予资助，单企业最高资助 1亿元/年。 

（二）临床端：提升临床试验能力，支持开展临床试验：1）对符合 GCP的临床

试验机构，新增 1个 GCP专业学科资助 30万元，单机构最高 150万元/年；2）针对

符合 GCP 的临床试验机构，按机构为本区医药企业提供新药临床试验年度服务收入

总金额 5%给予扶持，单个机构每年最高 300万元。 

（三）注册端：支持成果转化及海外市场拓展：1）单个品种获 NMPA临床批件/

药品注册证书/一致性评价（或被列为参比制剂）最高资助分别为 50万元/1000万元

/100万元，单企业最高资助 2000 万元/年。2）获 FDA新药临床试验许可并在本区进

行转化的新药，给予 30 万元资助，单个企业每年最高资助 200 万元。对新取得 FDA

批准，获得境外上市资质并在相关国外市场实现销售的药品，每个品种给予最高 100

万元一次性资助。 

（四）医院端：推动产品落地，加速创新产品应用：1）医保公布后 1个月以内

召开药事会；2）支持医疗机构使用创新药，用药目录每新增 1 个创新药资助 20 万

元，每家医院最高资助 300万元/年； 

（五）其他方面：推动 CXO 集聚发展，多维度资助补贴：1）GLP 平台，最高资

助 1000 万元；2）CRO，最高资助 1000万元；3）CDMO/CMO，最高资助 1000万元/年；

4）办公租金补贴，最高 500万元/年等 

 

1.3 投资建议：关注创新药械产业链利好标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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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新药：恒瑞医药、信达生物、康方生物、贝达药业、金斯瑞生物科技、三生国

健等；创新器械：迈瑞医疗、联影医疗、华大智造、惠泰医疗、微创机器人等；创新

产业链：药明合联等。 

 

2. 风险提示 

政策落地不及预期：政策出台后需要一系列部门及机构配合，可能面对落地不及

预期的情况。 

市场竞争加剧：目前虽然不断出台创新药利好政策，但伴随产业链内相关公司数

量不断增长，可能导致行业竞争加剧。 

终端销售不及预期：若相关产品的市场教育及学术推广不到位，渠道覆盖不完

全，则可能会导致销售不及预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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